
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學校園場所開放實施要點
108年9月24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後修正

一、依據：苗栗縣國民中小學開放場地實施計畫

二、目的：為落實學校校園開放，並倡導正當休閒活動，學校資源與社區共享

，促進社會和諧氣氛與發揮社會教育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三、開放原則：學校校園場所在不影響學校教學及生活管理的原則下，積極開

放提供社區民眾活動使用，並基於使用者付費與成本效益分析原則，向使

用者收取費用。惟校園運動場地提供ㄧ般民眾個別從事休閒運動者(例如

操場､籃球場等)，得免事先申請與收費。 

四、開放時間：

    (ㄧ) 平常上課日之課餘時間。 

    (二) 例假日。 

    (三) 寒暑假。

前項開放時間如與學校需要使用相牴觸時，以本校學生學習為優先。 

五、開放場地：活動中心(一樓停車場)、活動中心（二樓體育館）、籃球場、

操場(含棒球場)。

六、開放對象及範圍：社區民眾、團體（含立案之公益團體、社區團體、運動

團體）、機關、公私立學校、幼稚園、公司行號、財團法人或公益性社團

法人、校友等；並以從事各種有益身心健康之休閒活動及社教文化活動為

原則，不可做為婚喪喜慶筵席或其他違反法令之用途。

七、申請借用程序：借用應填寫申請書（如附件一），並於使用前兩週起向本

校提出申請，若無其他借用單位，最遲可於使用場地前二日提出申請，經

本校核准後填具切結書（如附件二）及繳納保證金與場地借用費後始得使

用。經本校核准後保證金於活動辦理完畢，經檢查確定場地清潔及設施設

備無誤後，於七日內無息退還。 

八、申請借用者有下列情事者得退還所繳費用之部分或全部：

(一)借用者因故無法如期使用並於使用前二日通知本校承辦單位，退還所

繳費用之全部；前一日通知本校承辦單位，退還所繳費用之百分之八十。

    (二)因不可抗拒之事由（如風災、火災、水災、地震及空襲等）無法如期使

用者，退還所繳場地費用之全部。

九、本校校園場地開放注意事項如下：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停止使用各場地，已繳納之各項費用概不退還

，如有損害應負責賠償：



　　１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者。

　　２違反公序良俗者。

　　３有借用目的以外之營業行為者。

　　４有安全顧慮者。

　　５變更活動內容者。

　　６轉讓他人使用者。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得拒絕其進入或請其離去，如不聽從管理人員

指揮，必要時得請轄區警察人員協助取締或處理：

　　１服裝不適合借用目的之場合者。

　　２酗酒、煙毒或精神異常其症狀具危險性者。

　　３流動攤販及推銷物品者。

　　４聚眾鬥毆及吵鬧者。

　　５破壞公物及其他不法行為者。

　　６未經許可隨意進入未開放使用教室或其他校內場所者。

　　７隨意張貼或在牆壁亂畫者。

　　８攜帶牲畜、危險物及違禁品進入學校者。

　(三)使用各場地，車輛應停放指定位置。

　(四)申請使用本校場地未經核准前不得在新聞媒體或其他宣傳品上發布

或刊載協辦學校字樣。

　(五)借用者如發售入場券，應向稅捐單位完成法定手續。

　(六)借用者不得任意移動或毀損場地設施；如需張貼海報及宣傳標語等

，應於該校指定地點設置。

　(七)借用者非經各校同意，不得接引或變更電線及電器設備以策安全。

十、本校所收相關費用應依會計程序辦理繳庫。本校校園場地借用收費基準（

如附件三）。

十一、借用期間，使用者應負責維持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並

應接受本校之監督指導。

十二、借用者用畢後應即回復原狀，如有毀損應予照價賠償。未即時回復原狀

者，本校得僱工清潔或修復，所需費用由保證金扣除，如有不足，應予追

償。

十三、如因借用者疏失引起之意外事件，造成場地及設備毀損，經相關主管機

關鑑定確認，應負一切賠償及修復責任。



十四、其他校舍之外借使用時，比照本要點辦理，修正時亦同。

十五、本校與其他機關團體合辦之各項活動，經本校同意後得免收場地費，如

具公益或教育相關性質之活動，本校視狀況得酌減場地費至多五成，但仍

須收取空調使用費及清潔費。

十六、本要點所訂定之使用規則及收費基準經行政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附件1】申請表

場地開放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學校園借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名稱 參加人數

借用場地 用途說明

使用日期

時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止

    申請單位名稱：                     (蓋章)

    申請人姓名：                       (蓋章)

活動特殊需求告知：(例：水、電使用)

校

長

總務主任 承辦人

會計主任 出納

事務組 費用

附註：

一、 使用收費，係以單位時段為計算單位，使用收費未足一單位時段者，以一單位計算。

三、凡租(借)用校園場地因而須預演或預先練習者，得依收費標準酌收費用。

四、本校因靠近山區，室內球場易有反潮濕滑現象，租(借)用場地之單位應於租(使)用前審慎評估

是否適合使用，一旦租(借)用後，如有地板反潮濕滑現象，租(借)用單位仍執意進場使用致

造成人員損傷，一律由租(借)用單位自行負責，概與本校無涉。

五、凡未依規定自行處理垃圾或亂丟垃圾之使用單位，經本校確認後，立即停止使用權利，所繳保

證金與其他費用概不退還，使用單位不得異議。

六、本校有審查租(借)用單位申請內容、用途、參加對象與平時使用狀況之權利，如審查後認有

不適合租(借)或繼續使用者，得拒絕其申請或立即停止使用權。

七、 申請人取得許可後，無法如期使用者，應於使用日3日前以書面、傳真、電子郵件、電話等任一方式通知

本校取消使用，其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退還。但已發生之費用，不予退還。申請人未遵守前

項期限或未通知，校園場地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用不予退還。若因而致學校受有損害者，申

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附件2】切結書



切 　　   結 　　   書

茲於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止

借用  貴校　　　　　　　　(場地名稱)舉辦                        (請填活動名稱)，茲切結

保證如下：

自願遵守貴校所訂使用規範，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立即停止使用權，所繳

費用不得要求退還，如發生違法行為並涉及相關民、刑事責任者，由申請人

自行負責，絕無異議。

一、違反國家政策法令或公序良俗者。

二、有營利行為或經本校評估有安全疑慮者。

三、辦理婚喪喜慶筵席等事宜者。

四、活動內容與申請項目性質不符或將場地擅自轉讓、邀請他人使用者。

五、不聽本校人員指揮，無法配合本校場地使用調度者。

六、妨害公務、蓄意破壞公物或未物歸原狀者。

七、未自行處理垃圾亂丟垃圾，製造噪音者。

八、其他不法行為者。

九、有使用火把、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行為及違反本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要點之規定事項

。

※其他配合事項：為有效維護本校校園安全，本校上課期間(含課輔)不提供停車位，申請人不得

有異議。

此    致

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學

借用者（單位）名稱：                     （蓋章）

             負責人姓名：

申請人姓名：                             （蓋章）

身分證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3】校園場地借用收費基準

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學校園場地借用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場地類別 場地費 清潔費 保證金 備註



(每時段) (每時段)

活動中心

(二樓體育館)
3500元 500元 7000元

如需使用照明者，每時段加

收電費500元。

活動中心

(一樓停車場)
2500元 300元 5000元

如需使用照明者，每時段加

收電費500元。

操場

(含棒球場)
2500元 500元 5000元

籃球場 1000元 200元 2000元

備                註

一、借用收費以4小時為一單位時段，借用未足一單位時段者，以一單位時段計算。

二、舉辦體育或音樂、藝文等活動出售門票者加收門票總收入金額百分之十。

三、凡借用場地需預演或預先練習者，借用收費仍依收費基準辦理。

四、若因活動需要而有大量用水需求者，需事先於申請書上告知，且依使用者付費

原則，酌收水費。



退保證金申請書

茲於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借用貴校                 場地舉辦             活動，借用期間遵守一切法令

規定，活動之後已將場地復原，借用設備全數歸還，並經校方確認無

誤，擬申請退回所預繳之保證金計新台幣           元整。

此          致

  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學

申請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蓋章)

申請人 姓名：                       (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領           據

茲收到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學退回場地租借保證

金計

新台幣           元整無誤。

具領人簽名及蓋章：                          

(公司行號需加蓋公司大印或發票章及具領人私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持有原收據者免填)

本人(公司)申請退還租借貴校             場地保證金新台幣          

元整，茲因繳納保證金收據遺失，敬請准予辦理退款，如

有冒領或其他糾紛情事概與貴校無涉，若貴校因而蒙受損

失，本人(公司)願負賠償及一切法律責任，特立此切結書

為證。

   此致

              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學

申請人(公司)名稱:                          (蓋章)

代表申請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